矿难多发，殇在何处？
               余孝安

3月12日20时许，贵州再发一起惊天矿难，贵州水矿集团格目底公司马场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发事故，已导致21人死亡，4人下落不明。（见新华网2013年3月13日报道）。这起事故又在国民的心上捅了几刀，滴血惨痛。笔者在惨痛之中，不免想追问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打工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呢？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乃之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命。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，文明国家之所以文明，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全部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一点，就是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。保护得好不好，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法治的完善程度。在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，法治国家，哪怕就是自然灾害都会牵动执政党的神经，牵动总统，下至黎民百姓及媒体的神经。后由相关机构会按照制度进行损失评估，补偿和安抚。这样才能赢得信任，才能赢得国家的发展，国家的未来。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，迈向了比较发达的国家，经济收入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，在这样的境况下理当对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有足够多的保护，可每一年发生在全国的多起重特大事故表明实事并非如此，暴露出制度疲乏，制度漏洞，保护不力。真是让人深思。
治理安全事故，政府部门习惯的是人治思维，而非法治思维。从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大小事故的处理来看，一是应急般的查处相关的官员，以应对民众不满。二是不痛不痒地对相关法人罚款了事，或者判处个别人刑罚。可没有从我们现有制度上去进行分析调研，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在制度上有些什么缺陷，是在预防上呢，还是出在责任的轻重上？从我国现有制度来看，从事开采审批是一个单位，从事检查的是一个部门，出了事情职责不清责任不明，制度设计上，也存在一些漏洞，从现有的制度上看一些制度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也过轻。从那些法治完善，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比较来看，他们的法律制度一旦涉及公民的生命健康，责任是非常重的，罚款一般都是几千万，甚至上亿元，并且还附带有职业资格终身剥夺。这样严厉的制度，加上严厉执行制度的司法部门，谁敢去违背相关的法律制度呢？
事故频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，官员腐败。从发生的一些重特大事故的企业来看，其背后几乎都存在一个或者多个隐名的官员股东，这个股东权力非凡，权倾一方，有呼风唤雨之能力，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顾工人的生命健康。出了事故拿几个钱安抚一下，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出了安全事故后这个“官员”就暗中通融八方，让事情烟消云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，怎么不频发安全事故呢！
治理安全事故，除了重典，就是要严格查处，由独立的司法机关进行依法查处，不能由那些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的机关进行处理，并且对那些平时履行安全检查职责的个人也要追究其行政责任。否则我国的安全生产治理，还会像现在这样事故频发，人权保障变成纸上谈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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